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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　函

地址：22001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1

1樓

承辦人：吳岳樺
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7252

傳真：(02)29601983

電子信箱：am9728@ms.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4月13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府城設字第107068035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1072803238_2_107D2119321-01.pdf)

主旨：檢送107年3月23日「新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

審議會專案小組會議紀錄」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府城鄉發展局107年3月12日新北城設字第1070458956

號開會通知單續辦。

二、請申請單位依決議修正後，於文到翌日起30天內檢附修正

報告書送府辦理續審或核備。相關作業規定依「新北市都

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作業要點」辦理。

三、倘對於審議結果有異議者，申請單位應於會議紀錄文到起

30天內以書面申請復議。

正本：賀委員士麃、曾委員漢珍、董委員娟鳴、劉委員美秀、廖委員國誠、李委員麗雪

、新北市政府交通局、新北市政府工務局、合眾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、原大聯

合建築師事務所、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、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、

吉城開發股份有限公司、閤康聯合建築師事務所、新北市永和區公所、新北市政

府養護工程處、新北市政府高灘地工程管理處
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計畫審議科、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都市計畫科、新北市

政府城鄉發展局開發管理科、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政風室、新北市都市設計及

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會、王執行秘書敏治、周副總工程司繼祖、陳副總工程司

建吉、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(均含附件) 2018-04-13
12:06: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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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城鄉發展局局長決行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